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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

114年度第 2次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小組 

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4年 10月 17日下午 14時 30分 

地    點：本署六樓簡報室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楊文國 

主    席：顏襄閱主任檢察官郁山 

壹、會議開始 

貳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參、執行秘書許潔怡報告: 

   主席及各位委員好，現持續辦理各申請計畫案的核銷，查核相關單據憑證相

符後核發補助款，查核過的單據憑證目前也置放於會場，各位委員可審閱相

關資料。後續依據各申請單位核銷情形作簡短報告如下： 

一、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:截至 114 年 9 月底共計核銷

1,587,715元(46.03%)。 

二、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:截至 114年 9月底共計

核銷 446,378 元(核銷率 25.28%)。 

肆、計畫審議 

一、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針對原 113.7.15通過之「家

庭關懷重建服務」、「諮商輔導服務」、「業務精進督導計畫」、「保護志工

參與被害人服務計畫」、「緩起訴專案管理人員」、「推廣被害人保護宣導

計畫」等 6案進行修正： 

(一)「家庭關懷重建服務」: 

1.經費概算表: 

○1 (一)年節關懷(春節/秋節/暑期)： 

A.「年節關懷-關懷卡片」：新增項目 2,100元(7元*300張

=2,100元)。 

B.「年節關懷(暑期)-團體活動-保險費」：項目由「年節關懷-團

體活動-保險費」變更為「年節關懷(暑期)-團體活動-保險

費」，申請補助金額不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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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「年節關懷(暑期)-團體活動-茶點費」：數量由 2日變更為 1

日(80元*40人*1日=3,200 元)。 

D.「年節關懷(暑期)-團體活動-餐費」：數量由 4餐變更為 1餐

(40 元*100人*1餐=4,000 元)。 

E.「年節關懷(暑期)-團體活動-雜支」：項目由「年節關懷-團

體活動-雜支」變更為「年節關懷(暑期)-團體活動-雜支」，

申請補助金額不變。 

F.「查訪通知服務郵寄費用」:由 6,191元變更為 7,768元。 

G.刪除項目： 

I.「年節關懷-團體活動-遊覽車」：40,000 元。 

II.「年節關懷-團體活動-門票費」：32,000 元。 

III.「年節關懷-團體活動-活動費」：20,000 元。 

IV. 「年節關懷-團體活動-住宿費」：64,000元。 

○2 (二)成長活動： 

A.「成長團體-餐費」:人數由 30人變更為 45人(100元*45人

=4,500元)。 

B.「成長團體-保險費」:人數由 30人變更為 45 人，單價由 50

元變更為 100元(100元*45人=4,500元)。 

C.「成長團體-材料費」:人數由 30人變更為 45 人，單價由 500

元變更為 525元(525元*45人=23,625元)。 

D.「成長團體-布條」:新增項目 1,000元(1000元*乙式=1,000

元)。 

E.「成長團體-郵資」:新增項目 360元(6元*60戶=360元)。 

F.刪除項目： 

I.「成長團體-講師費」：6,000元。 

II.「成長團體-助理講師費」：3,000元。 

III.「成長團體-茶點費」：2,400元。 

IV. 「成長團體-活動耗材」：2,000元。 

○3 (三)馨生市集：新增分項。 

A.「遊覽車」: 新增項目 36,000元(18,000 元*1台*2日

=36,000元)。 

B.「住宿費」: 新增項目 28,000元(2,500元*16 人=40,000

元，自籌 12,000元，申請補助 28,000元)。 

C.「參訪入園費」: 新增項目 16,000元(800元*20人=16,000

元)。D.「新竹市集園遊卷」:新增項目 4,000 元(200元*20

張=4,000元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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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「攤位租用費」:新增項目 3,000元(1,500 元*2攤=3,000

元)。 

F.「設備租用費」:新增項目 2,400元(1,200 元*2攤=2,400

元)。 

G.「攤位布置費」:新增項目 3,000元(3,000 元*乙式=3,000

元)。 

H.「馨生市集-茶點費」:新增項目 480元(80元*6人=480元)。 

I.「馨生市集-餐費」:新增項目 600元(100元*6人=600元)。 

J.「馨生市集-保險費」:新增項目 300元(100元*3人=300

元)。 

○4 醫療聯盟：新增分項。 

A.「醫療聯盟-醫療卡」:新增項目 9,450元(63 元*150張

=9,450元)。 

B.「醫療聯盟-靜電貼紙」:新增項目 3,300元(22元*150張

=3,300元)。 

○5計畫總經費由 280,091 變更為 220,183元(減少 59,908元)。 

●決議：通過以上修正案，請申請單位依新修正之計畫內容執行。 

(二)「諮商輔導服務」: 

1.經費概算表: 

○1 「駐點(電話)輔導」：單位由 12次變更為 13次(1,200元*13次

*3 小時=46,800元)。 

○2 「諮商輔導專案-個別督導講師費」：單位由 5 次變更為 9 次

(2,000 元*9次*1小時=18,000 元)。 

○3刪除項目：「諮商輔導支持團體-餐費」：8,000元。 

○4 計畫總經費由 88,840變更為 92,440元(增加 3,600元)。 

●決議：通過以上修正案，請申請單位依新修正之計畫內容執行。 

(三)「業務精進督導計畫」: 

1.經費概算表: 

○1 (一)業務督導(團體督導、個別督導)： 

A.「講師鐘點費」：時數由 54 小時變更為 65 小時(2,000 元*65

小時=130,000元)。 

B.「餐費」:次數由 12次變更為 15次(100元*15 次*9人=13,500

元)。 

○2 (二)工作坊： 

A.「講師鐘點費」：時數由 64 小時變更為 24 小時(2,000 元*24



4 

 

小時=48,000 元)。 

B.「餐費」:單位由 20人次*8次變更為 12人次*3堂(100元*12

人次*3堂=3,600元)。 

○3計畫總經費由 198,800變更為 197,100元(減少 1,700元)。 

●決議：通過以上修正案，請申請單位依新修正之計畫內容執行。 

(四)「保護志工參與被害人服務計畫」: 

1.經費概算表: 

○1 (一)志工教育訓練/個案研討/座談會變更名稱為：志工教育訓

練/南區座談會: 

A.「成果冊」:新增項目 6,480元(810元*8本=6,480元)。 

B.計畫經費由 77,200變更為 83,680元(增加 6,480元)。 

○2 (二)個案研討(重大矚目研討)：新增分項： 

A.「餐費」: 新增項目 2,500 元(100元*25人=2,500元)。 

B.「茶點」: 新增項目 2,000 元(80元*25人=2,000元)。 

C.「材料及辦公用品費」: 新增項目 5,000元(5,000元*乙式

=5,000元)。 

D.「關東旗製作」:新增項目 3,500元(350元*10 面=3,500元)。 

E.計畫經費新增 13,000元。 

○3 (三)參與法務部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人士表揚大會: 

A.「遊覽車」:單價由 20,000 元變更為 18,000 元(18,000元*1

台*2日=36,000元)。 

B.「餐費」:人數由 40人變更為 20人(100元*20人*4餐=8,000

元)。 

C.「住宿費」:人數由 40人變更為 20人，單價由 1,600元變

更為 2,500元(2,500元*20人=50,000元)。 

D.「保險費」:人數由 40人變更為 20人，單價由 100元變更為

150 元(150元*20人=3,000元)。 

D.「參訪入園費」:人數由 40人變更為 20人，單價由 200元變

更為 800元(800元*20人=16,000元)。 

E.計畫經費由 138,200變更為 119,200元(減少 19,000元)。 

○4 (五)志工心理輔導費用: 

A.「心理輔導費」: 人數由 14人次變更為 8人次(2,000元*8

人=16,000元)。 

B.計畫經費由 28,000變更為 16,000元(減少 12,000元)。 

○5 計畫總經費由 303,200變更為 291,680元(減少 11,520元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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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決議：通過以上修正案，請申請單位依新修正之計畫內容執行。 

(五)「緩起訴專案管理人員」: 

1.經費概算表: 

○1 「專案雜支」: 單價由 2,000元變更為 3,000元 (3,000元

*12 個月=36,000元)。 

○2「緩起訴處分金各計畫之二代健保補充保費」：申請補助由 6,7

99 元變更為 6,727元。 

○3 計畫總經費由 270,799元變更為 282,727元(增加 11,928元)。 

●決議：通過以上修正案，請申請單位依新修正之計畫內容執行。 

(六)「推廣被害人保護宣導計畫」: 

1.經費概算表: 

○1「宣導活動-材料用品」:數量由 2場變更為 1式，單價由 500元

變更為 1,000元(1,000 元*1式=1,000元)。 

○2 「業務宣導品」：單價由 45,000 元變更為 90,000 元(90,000 元

*1 批=90,000元)。 

○3 「宣導海報、簡介及文宣印製」：單價由 8,000元變更為 10,000

元(10,000 元*乙批=10,000元)。 

○4 「回郵信封」：新增項目 2,600元(1.3元*2,000 份=2,600元)。 

○5 「寄送郵資」：數量由 25 份變更為乙批，單價由 80 元變更為 1

0,000 元(10,000 元*乙批=10,000元)。 

○6計畫總經費由 72,340元變更為 129,940元(增加 57,600元)。 

●決議：通過以上修正案，請申請單位依新修正之計畫內容執行。 

 

二、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針對原 113.7.15 通過之「社會勞動

專案暨公共安全防護計畫申請補助計畫書」、「114年度執行保安處分實

施計畫申請補助計畫書」、「114年度法治教育及法律宣導申請補助計畫

書」等 3案進行修正： 

(一)「社會勞動專案暨公共安全防護計畫申請補助計畫書」: 

1.經費概算表: 

○1 「公共安全防護、人身傷害醫療等費用」：項目由「公共安全防護

費用」變更為「公共安全防護、人身傷害醫療等費用」 

○2 申請補助金額不變。 

●決議：通過以上修正案，請申請單位依新修正之計畫內容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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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「114年度執行保安處分實施計畫申請補助計畫書」: 

1.本案申請補助金額由 235,200元刪減為 0元(自籌)。 

●決議：通過刪除計畫。 

(三)「114年度法治教育及法律宣導申請補助計畫書」: 

1.經費概算表: 

○1 「法律宣導品」:單價由 550,000元變更為 785,200元(785,200

元*1式=785,200元)。 

○2 計畫總經費由 600,000 變更為 835,200元(增加 235,200元)。 

●決議：通過以上修正案，請申請單位依新修正之計畫內容執行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

(一)執行秘書許潔怡報告: 

 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新增對原 113.7.15通過之「修

復式司法實施計畫」提出修正案，請示主席是否准許於臨時動議時新增計畫

修正案? 

   ●主席裁示：准許。 

(二)審議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針對原 113.7.15 通過

之「修復式司法實施計畫」所提修正案： 

1.計畫內容第五項：參加對象、人數 

增列第 4 點：修復式司法案件進行費用：協助支應修復式司法案件之

會談費用及電話訪談費用等。 

2.經費概算表: 

○1「會談費」: 新增項目 13,200元(4-6次*1,600元或 2,000元=13,200

元)。 

○2 「電話訪談費」：新增項目 800元(4次*200元=800 元)。 

○3刪除項目：「交通住宿費」：14,000元。 

○4 申請補助金額不變。 

●決議：通過以上修正案，請申請單位依新修正之計畫內容執行。 

陸、提案討論：無。 

柒、散會。 


